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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獄警非辦公時間線上在職培訓導致「隱形加班」之問題

近年來因應就監獄收容空間嚴重不足，為紓解日趨嚴重囚犯超額擁擠現
況，當局一直致力於推進新監獄的建設，有效地改善超額收容情況，提
供合理生活空間，提升教化品質，並與國際行刑趨勢接軌。經過多年的
建設，本澳的新監獄即將逐步運行。因此，為完成新監獄搬遷的工作，
當局不斷加強對工作人員尤其是獄警的培訓，以此讓其能夠提前適應新
監獄的運作。

但是，近期我們辦事處收到大量獄警反映，有關當局從6月開始推進培訓
計劃，其中每隔一段時間於非工作時間安排獄警到新監獄進行認知課程
的培訓，課程時間約為2.5小時，目前為止每個員工平均被抽取學習的次
數已經達到三次或以上，然而下班後所安排的培訓課程時間是不計入工
作時長，即需要佔用員工休息時間進行。誠然，相關工作人員為了能夠
不斷提升自身的知識水平以及相關的職業能力，也十分願意配合部門所
開展的職業培訓以及相關事宜。但是，當局在不斷推進非工作時間進行
培訓課程，一定程度上變相損害員工的基本權益，壓縮員工的休息時間，
對員工本身甚至以員工為核心的家庭成員而言，都會造成負面影響。

根據經第19/2020號法律修改的第8/2012號法律《保安部隊及保安部門的
附帶報酬》第三-A條第二款及十二月二十一日第87/89/M號法令核准的
《澳門公共行政工作人員通則》第七十七條第三款的規定，「司法警察
局刑事偵查員職程人員、海關關員職程人員、獄警隊伍職程人員、治安
警察局及消防局本身編制的人員如被要求實際提供每周超過四十四小時
的工作，有權每月收取相當於第14/2009號法律《公務人員職程制度》附
件一表一所載公共行政薪俸表中的薪俸點100點的增補性報酬」，有關當
局在推進在職培訓時，應該對於超出工作時間的時長計入增補性報酬。

另外，由於移動設備的普及，線上工作作為新工作模式越趨普遍。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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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僱員在非工作時間被要求利用通訊工具工作（例如出席會議及回覆
電郵／信息）。近年，職場「隱形加班」常態化，但是由於非工作時間
較為分散、難以即時監督、缺乏量化考勤等情況，難以讓員工的工作被
認定為加班，最後直接變成無償加班，這不但嚴重影響工作者的正常休
息時間損害個人的權益，也會對個人的身心健康產生負面影響，甚至可
能導致更嚴重的健康問題。

基於此，本人向政府提出以下質詢，並要求適時給予清楚、準確、連貫
和完整的回覆：

一、 新監獄即將運行，為了更好的推進後期的工作，相關部門也設置相
應的培訓課程。雖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提升工作人員的專業能力，但是
非工作時間進行的職業培訓卻不計入工時的行為，不但壓縮員工的休息
時間損害員工的權益，也不利於團隊的建設。因此針對此情況，當局有
何應對方法，會否考慮設置更合理的培訓時間，例如將培訓時間設定為
工作時間開展，或對於非工作時間的培訓時長計入工時，對於超出工作
時間的時長給予符合規定的增補性報酬？

二、搬遷至新監獄不如計劃般順利，新監獄之落成及正式使用仍有一段
時間，有當當局近日以此為由取消及禁止相當長時間段之請假申請，令
獄警隊伍士氣受到嚴重衝擊，影響早已該段時間之出行或探親計劃，更
甚乎因搬遷新監獄強行要求獄警不斷超時工作，導致前線獄警身體勞損，
就此有關當局有何行之有效之當值管理計劃，將有關嚴重干預正常工作
安排傷害影響降至合理水平？

三、 現時線上工作作為新工作模式越趨普遍，導致職場「隱形加班」逐
漸常態化。但是由於沒有明確的規則制度對此非工作時間工作作出具體
的規範，而導致佔用員工休息時間工作，卻沒有相應的補償費用。針對
次情況，當局有何措施保護員工的勞動基本權益，會否考慮對最新的工
作模式進行研究，立即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對於付出實質性勞動和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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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用休息時間的隱形加班計入超時工作時數，並確立線上隱形加班的定
義及計算有關補償的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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